“独墅湖杯”医药创新品牌评选—创新品种推荐书
被推荐创新品种

	创新药物信息

	通用名
	（中文）
	（英文）

	商品名
	（中文）
	（英文）

	评选
奖项
	□最具临床价值（上市）创新药 
□最具临床价值（上市）改良型新药
□最具临床价值的（上市）创新儿童药
□最具临床价值的（上市）罕见病药

	创新药物所属单位及主要负责人信息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单位所在地
	                    省（市、区）
	邮编
	

	通讯地址
	

	单位类别
	□事业型研究单位 □转制为企业的科研院所 □国有企业 
□其他所有制国内企业 □国外企业 □其他：________

	负责人姓名
	
	性 别
	□男 □女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E-mail
	





推荐人信息表
	主推荐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E-mail
	

	请注明主推荐人类别，若为第1、2类请列明其所在科研院所、协会专委会具体名称（详见下文注释）
	

	主要业绩
	主要阐述在创新研发领域所做的突出贡献（300字以内）




	第二推荐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E-mail
	

	请注明推荐人类别，若为第1、2类请列明其所在科研院所、协会专委会具体名称（详见下文注释）
	

	主要业绩
	主要阐述在创新研发领域所做的突出贡献（300字以内）




	第三推荐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E-mail
	

	请注明推荐人类别，若为第1、2类请列明其所在科研院所、协会专委会具体名称（详见下文注释）
	

	主要业绩
	主要阐述在创新研发领域所做的突出贡献（300字以内）






注：具有推荐权利的专家有以下三类：
1、中国科学院化学部、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及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的院士；
2、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药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罕见病联盟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以上级别专家；
[bookmark: _GoBack]3、“独墅湖杯”品牌评选官方网站公布的评审专家，名单详见链接：http://dushulakeprize.phirda.com/experts.aspx


二、推荐理由
（推荐理由为主推荐人填写，字数限制500字；其他推荐人同意推荐此创新品种时，请认真阅读推荐理由后，在下页推荐声明签字同意。）
推荐理由应涵盖推荐品种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临床价值：当前临床试验或应用结果是否显示治疗效果——有效性/安全性与同一治疗领域现有药品/疗法相比具有显著优势；是否治疗重大疾病/填补临床空白（儿童专用药或高危罕见病用药请注明）；是否有效实现临床替代；若为儿童专科用药则需阐明与同一治疗领域药物/疗法相比，给药途径、方法、用量及剂型是否更加符合患儿年龄特点；若为罕见病用药，则需阐明获批适应症是否被我国《罕见病目录》收载；以上需用数据证明的指标请用数据阐释说明；
二、创新程度：是否为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新药以及按照药品管理获批的全新疗法；是否具有新机制或新靶点；或者在国内外首次上市的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已知活性成份改构药物及新复方、新处方工艺、新剂型/新给药系统、新适应症药物；是否获得中国及欧美主流市场国家物质发明专利授权（注明获得发明专利的内容，所在国家/地区）等；
三、社会价值：与同一治疗领域现有药品/疗法相比，是否显著降低整个治疗周期费用/提高使用便利性和依从性/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用数据证明）；
四、国际竞争力：是否在ICH国家（除中国外）开展临床试验或者批准上市；是否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所在治疗领域SCI因子靠前的相关研究论文（论文数量总结、权威期刊举例）；是否实现项目国际转让或合作（注明合作单位及所在国家）等；
五、其他：是否获得国内外重大（国家级）奖项证书等。






基于以上理由，以下三位推荐人共同推荐该创新药物品种参与此次医药创新品牌“独墅湖杯”评选活动。
以下推荐人对所推荐创新药物品种信息真实性负责；如有不符，承担相关法律后果并接受相应处罚。




　　　　　　　　          主推荐人（签字）：             
　　　　　　　　　　　　第二推荐人（签字）：               
　　　　　　　　　　　  第三推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被推荐单位声明：
    
1、以上提供所有信息完全属实；如有不符，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处置。
2、本单位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3、本单位自愿参加评选。




                      被推荐单位法人（签字）：           
被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